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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办公厅关于征求对《关于加强再保险登记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

见的函

发布时间：2014-12-23      分享到：               【字体：大 中 小 】

保监厅函〔2014〕476号

各保监局，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

　　为进一步加强再保险监管工作，防范再保险信用风险，提高再保险资产安全性，我会起草了《关于加强再保险登记

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征求你单位意见，请于2014年12月31日17:00前将意见通过保监会电子文件传输系统报

送信息模块报至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

　　请各保监局将此文件转发至辖区内各保险经纪公司，代为收集意见后一并反馈。

　　

　　联系人：程鸿

　　电  话：010－66286612

　　

　　　　　　　　　　　　　　　　　　　　　　　                  中国保监会办公厅       

　　　　　　　　　　　　　　　　　　　　　　　                   2014年12月18日 

   

　　关于加强再保险登记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首页 保监会简介 工作动态 政策法规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统计数据 派出机构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208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doZoom(14)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74
javascript:doZoom(12)
javascript:doZoom(16)


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

　　为了进一步规范再保险信用风险管理，加强对再保险接受人和再保险经纪人的监管，实现再保险市场健康协调发展,

中国保监会决定建立再保险登记管理制度。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再保险接受人是指承接其他保险人转移的保险业务的保险人。包括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再保险共同体、劳

合社及辛迪加，以及中国保监会认定的其他类型的机构。再保险经纪人是指基于再保险分出公司利益、为再保险分出公

司与分入公司订立再保险合同提供中介服务、并按约定收取佣金的机构。

　　二、所有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含港、澳、台地区，下同）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接受人和再保险经纪人均应

按照本通知要求在中国保监会建立的“再保险登记系统”（以下简称“登记系统”）进行登记。

　　三、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经纪人应以机构为单位在“登记系统”进行注册并登记。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再保

险经纪公司，以及上述公司的每一个分支机构、劳合社及其每一个辛迪加均应单独进行注册登记，再保险共同体可作为

一个机构进行注册登记。

　　四、中国境内的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经纪人可直接在“登记系统”注册并登记。

　　五、中国境外的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经纪人在注册前，需由中国境内注册成立并已在“登记系统”注册的保险公

司或再保险公司向中国保监会引荐，并上传《引荐函》至“登记系统”（格式附后）。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经纪人可

自行选择引荐公司。

　　六、根据引荐公司的申请，“登记系统”向被引荐公司预留的邮箱自动发送注册账户和初始密码。被引荐公司应在

收到“登记系统”注册邮件15日内在“登记系统”注册，填写相关登记信息并提交系统审核。超过有效期，账户和密码

将自动失效，应重新申请引荐。

　　七、境内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在引荐再保险接受人或再保险经纪人时应严格按照《关于再保险业务安全性有关问

题的通知》（保监发〔2007〕112号）的要求，审慎选择引荐再保险接受人。引荐公司应与被引荐公司已有再保险业务往

来，或者即将开展再保险业务往来。

　　八、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在“登记系统”进行登记，需提供以下信息：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地址；

　　（三）注册地监管部门营业许可；

　　（四）公司营业执照；

　　（五）最近三年年报；



　　（六）前三大股东的名称及份额；

　　（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财务实力评级；

　　（八）资本金和公积金（或净资产）；

　　（九）是否国有企业；

　　（十）当地保险监管机构出具的最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明；

　　（十一）当地保险监管机构出具的偿付能力满足当地相关法律法规的证明；

　　（十二）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十三）母公司名称及注册地（仅子公司适用）；

　　（十四）总公司名称及注册地（仅分公司适用）；

　　（十五）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九、再保险共同体在“登记系统”进行登记，需提供以下信息：

　　（一）再保险共同体名称；

　　（二）管理机构所在国家或者地区；

　　（三）管理机构地址；

　　（四）成员公司名单及所在国家或地区；

　　（五）业务范围；

　　（六）最近三年年度经营数据；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八）前三大份额成员公司名称及份额；

　　（九）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十、劳合社在“登记系统”进行登记，需提供以下信息：

　　（一）名称；



　　（二）注册地监管部门营业许可；

　　（三）营业执照；

　　（四）净资产；

　　（五）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财务实力评级；

　　（六）最近三年年度财务报告；

　　（七）当地保险监管机构出具的最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明；

　　（八）当地保险监管机构出具的偿付能力满足当地相关法律法规的证明；

　　（九）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十）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辛迪加在“登记系统”进行登记，需提供以下信息：

　　（一）辛迪加代码；

　　（二）组成辛迪加的成员名单；

　　（三）辛迪加业务范围；

　　（四）辛迪加承保能力；

　　（五）辛迪加经劳合社批准的业务计划；

　　（六）辛迪加偿付能力充足率；

　　（七）辛迪加的财务实力评级（选填）；

　　（八）辛迪加最近三年年度财务报告；

　　（九）辛迪加管理代理公司名称；

　　（十）辛迪加管理代理公司简介；

　　（十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十二）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十一、再保险经纪公司在“登记系统”进行登记，需提供以下信息：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地址；

　　（三）注册地监管部门营业许可（选填）；

　　（四）公司营业执照；

　　（五）最近三年年报；

　　（六）前三大股东的名称及份额；

　　（七）母公司名称及注册地（仅子公司适用）；

　　（八）总公司名称及注册地（仅分公司适用）；

　　（九）职业责任保单；

　　（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十一）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内容。

　　十二、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经纪人应本着最大诚信原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在“登记系统”登记相关信

息，并接受中国保监会和市场主体的监督。

　　十三、再保险接受人在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在15日内将相关情况在“登记系统”中更新：

　　（一）偿付能力充足率低于100%；

　　（二）结清（run-off）；

　　（三）信用评级降级；

　　（四）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处罚；

　　（五）被监管部门接管；

　　（六）破产清算；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十四、再保险经纪人在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在15日内将相关情况在“登记系统”中更新：

　　（一）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监管部门处罚；

　　（二）被监管部门接管；

　　（三）破产清算；

　　（四）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十五、在“登记系统”进行登记的再保险接受人或再保险经纪人，经系统审核通过后，成为有效的再保险接受人或

再保险经纪人，有效期为三个月,并在有效清单中列明。

　　十六、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经纪人应在有效期截止前，对登记的相关信息进行更新和确认，确认后有效期自动续

期三个月。在有效期到期前一个月，“登记系统”将自动向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经纪人登记的联系人邮箱发送电子邮

件提示更新信息。超过有效期未更新信息的，“登记系统”自动将其从有效名单中剔除，直至其更新信息后恢复有效状

态。超过有效期截止日三个月仍未更新信息的，需按照新用户重新申请注册。

　　十七、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经纪人有效名单发生变动时，“登记系统”自动向所有注册用户预留的邮箱发送提示

信息。

　　十八、在“登记系统”中注册的中国境内保险机构，具有查询再保险接受人和再保险经纪人信息、有效清单和发现

不实信息举报的权利。

　　中国保监会负责确定对“登记系统”可查询信息的范围，并有权进行调整。

　　十九、境内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在选择再保险接受人或再保险经纪人时，应在“登记系统”生成的有效清单中

选择，不得与有效清单之外的再保险接受人或再保险经纪人开展再保险业务。

　　二十、当“登记系统”中有效的再保险接受人变为无效的再保险接受人时，再保险分出公司应该立即停止与该再保

险接受人订立新的再保险合同，直到该再保险接受人恢复至有效状态。

　　二十一、如再保险接受人、再保险经纪人故意隐瞒信息或者故意发布虚假信息，经确认属实后，“登记系统”将该

再保险接受人或者再保险经纪人从有效清单中剔除，且2年内不得恢复、不得再次申请登记。

　　二十二、所有注册用户通过“登记系统”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负有保密义务。

　　二十三、转分保接受人和经纪人，适用本通知。

　　二十四、本通知自XXXX年XX月XX日起执行。

　　



　　附件：1.再保险登记流程图

　　2.引荐函（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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